
　　　 　　　

中 共 四 川 省 委 办 公 厅 发 电
发往　有关市 (州)党委和人民政府

等级 特急 密级 明传 川委办发电 〔2015〕13号 川机 号

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　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评选表彰四川省 “4·20”芦山强烈地震

灾后恢复重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

有关市 (州)党委和人民政府,省直有关部门:

“4·20”芦山强烈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开展以来,在

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,按照以地方作为主体的重建

机制,省委、省政府统一领导、统一指挥,灾区广大干部群

众自强不息、艰苦奋斗、顽强拼搏,对口援建市和省直有关

部门倾力帮扶、加强指导,灾后恢复重建取得明显成效,涌

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。为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,

鼓励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连续作战、奋发有为的工作作风,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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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攻坚克难、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,确保圆满完成三

年规划目标任务,省委、省政府决定开展四川省 “4·20”

芦山强烈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

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评选范围和表彰名额

(一)评选范围。积极参加灾后恢复重建工作,在组织

协调、规划设计、工程建设、项目管理、新闻宣传及解决灾

区群众生产生活重大问题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

人。

(二)表彰名额。评选表彰四川省 “4·20”芦山强烈地

震灾后恢复重建先进集体60个、先进个人100名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(一)先进集体评选条件。坚决执行党中央、国务院和

省委、省政府的决策部署,积极承担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任

务,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制定的灾后恢复重建的各项政策

措施;在灾后恢复重建组织协调、规划设计、工程建设、项

目管理及解决灾区群众生产生活重大问题等方面作出突出成

绩;积极有效开展对口支援工作,全面推进人力、财力、物

力和智力支援,取得显著成效;积极组织开展灾后恢复重建

和援建的新闻报道工作,产生较大社会影响;领导班子团结

有力,凝聚力强,勤政廉洁,干部职工队伍素质优良,不畏

艰险,甘于奉献;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,各项规章制度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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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,管理规范,没有违规建设楼堂馆所,没有超标准超规模

建设,没有搞 “形象工程”。

(二)先进个人评选条件。理想信念坚定,具有较高的

政治觉悟,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的

决策部署,积极投身灾后恢复重建工作;积极承担灾后恢复

重建组织协调、规划设计、工程建设、项目管理等方面的艰

巨任务,积极解决灾区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重大问题,作

出突出成绩;积极开展对口支援工作,在规划设计、工程建

设、现场指挥,支医、支教、心理援助和扶贫帮困,支持灾

区振兴发展等方面作出突出成绩;积极宣传报道灾后恢复重

建和援建工作,产生较大社会影响;甘于为灾区人民奉献,

爱岗敬业,清正廉洁,群众公认,模范带头作用突出。

三、评选程序和要求

(一)市 (州)党委、政府负责本地区的评选推荐工作;

省委宣传部负责中央和省级新闻媒体的评选推荐;省直机关

工委负责省直部门和省垂直管理系统的评选推荐;省国资委

负责央属和省属企业的评选推荐;团省委负责社会组织和志

愿者的评选推荐;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总工会、省公务

员局负责全部推荐对象的汇总、资格审核工作。评选推荐工

作要坚持自下而上、层层把关、逐级审核,充分发扬民主,

接受群众监督,做到社会公认。推荐对象须在本单位或本地

区公示5个工作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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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评选推荐工作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,坚

持以政治表现、工作实绩和贡献大小作为衡量标准,做到事

迹突出,好中选优,确保先进性、典型性和代表性。推荐机

关事业单位干部为先进个人的,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求纪

检监察机关和卫生计生等有关部门意见;推荐企业和企业负

责人的,须征求所在地工商、税务、审计、纪检监察等部门

意见。企业负责人包括:具有法人资格企业的董事长、党委

书记、总经理;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省属企业下属二级以上

(含)企业的党委书记、总经理。

(三)评选推荐要面向基层和一线,副厅 (局)级以上

单位和干部、县级以上党委和政府不参加评选;县处级干部

和企业负责人原则上不超过评选总数的20%。分配名额在5
人以上的可按规定的比例推荐县处级干部和企业负责人,5
人以下的原则上不得推荐。在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并具有

高级职称的专家可按科研人员对待。

(四)评选推荐工作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、

省政府十项规定精神,厉行节约,注重实效。要加强对评选

推荐工作的监督检查,严肃评选纪律,认真处理群众举报,

杜绝暗箱操作。对于伪造身份、编造事迹,未严格按照评选

条件和程序推荐的表彰对象,经查实后,撤销其评选资格,

取消相应名额;对在评选推荐工作中有严重失职渎职或弄虚

作假、借机谋取私利、收受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人员,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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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,有违法违纪

行为的,按程序撤销其荣誉称号,收回奖牌和荣誉证书,个

人停止享受有关待遇。

(五)各推荐市 (州)、单位须于7月10日前将推荐材

料报省公务员局 (联系人:祝春强、熊建、李德林,联系电

话:028—86759613、86759267、86619539, 传 真:028—

86759613、86619539,地址:成都市陕西街54号,邮政编

码:610041,电子邮箱:2736956602@qq.com)。材料 (含

电子版)包括:推荐工作报告、四川省 “4·20”芦山强烈

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 (一式4份)、四川

省 “4·20”芦山强烈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先进个人推荐审批

表 (一式4份)、推荐对象简要事迹 (300字以内)、征求意

见表 (一式4份)、公示材料原件。推荐审批表和征求意见

表可在四川省电子政务内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网站下载。

四、奖励形式

受表彰的先进集体,由省委、省政府授予四川省“4·20”

芦山强烈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先进集体荣誉称号,颁发奖牌和

荣誉证书;受表彰的先进个人,由省委、省政府授予四川省

“4·20”芦山强烈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,颁

发荣誉证书,享受省级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待遇,并给予

一次性奖励。

五、组织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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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选表彰工作在省委、省政府统一领导下组织开展,成

立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,并按职责分工负责具体工作。领

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公务员局,负责评选表彰的日常工作。

有关市 (州)和省直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评选推荐工作的

组织实施,精心安排,严格掌握标准,切实做好评选推荐工

作。

附件:1.四川省 “4·20”芦山强烈地震灾后恢复重建

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

组成人员名单

2.四川省 “4·20”芦山强烈地震灾后恢复重建

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推荐名额分配表

3.四川省 “4·20”芦山强烈地震灾后恢复重建

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

4.四川省 “4·20”芦山强烈地震灾后恢复重建

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

5.征求意见表

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

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15年6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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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四川省 “4·20”芦山强烈地震灾后

恢复重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

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
组　长:王　宁　　省委常委、常务副省长,省重建办

主任

副组长:蔡　竞　　省政府副秘书长、办公厅主任

马丽蓉　　省委办公厅副主任

王建军　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厅长、省公务

员局局长

成　员:李　酌　　省委宣传部副部长

杨　明　　省直机关工委委员、组织部部长

刘龙章　　省政府办公厅机关党委书记、省重

建办综合协调小组组长

陈书平　　财政厅副厅长

李泽远　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

李继郁　　省国资委副主任

彭　闯　　省总工会副主席

克　克　　团省委副书记

杨　进　　省公务员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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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公务员局。领导小组为阶段性工

作机构,任务完成即撤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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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四川省 “4·20”芦山强烈地震灾后恢复重建

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推荐名额分配表

项　目

单　位　　　　　　　

推荐名额

先进集体 (个) 先进个人 (名)

一、受灾市 (州) 27 45
雅安市 17 30
成都市 3 5
眉山市 2 4
乐山市 2 3
甘孜州 2 2
凉山州 1 1

二、对口援建市 12 20
成都市 2 4
绵阳市 2 3
南充市 2 3
泸州市 2 3
德阳市 2 3

攀枝花市 1 2
自贡市 1 2

三、省直部门 (含中央驻川单位) 21 35
国资委系统 (含央属和省属企业) 4 4
宣传系统 (含中央和省新闻媒体) 2 3

团省委 (社会组织和志愿者) 1 2
省直部门 14 26
总　计 60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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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四川省 “4·20”芦山强烈地震

灾后恢复重建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

集 体 名 称　　　　　　　

归口推荐单位　　　　　　　

填报日期 　2015年　月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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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

此表是推荐四川省 “4·20”芦山强烈地震灾后恢复重

建先进集体用表。

一、本表用黑色钢笔或打印填写,字迹要求工整清晰,

打印填写使用仿宋小四号字体,数字统一用阿拉伯数字。

二、集体名称必须准确,所属单位填写全称,数字统一

用阿拉伯数字。集体所属单位,请填写其所属上一级单位或

机构;归口推荐单位指灾区市 (州)和对口援建市,省直有

关部门。

三、集体性质根据被推荐集体性质选填国有企业、集体

企业、国有控股企业、民营企业、合资企业、机关、参公单

位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或其他;没有行政级别的集体在

“集体级别”栏填写 “无”。

四、临时集体根据实际情况,选填 “是”或 “否”。

五、主要事迹力求简明扼要,重点突出,字数在1000
字左右,可另行附页。

六、此表上报一式4份,规格为 A4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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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体名称

集体性质 集体级别

集体人数 集体所在行政区划

集体所属单位 是否临时集体

集体负责人姓名 集体负责人联系电话

集体负责人单位电话 集体负责人单位地址

何时何地

受过何种

奖　　励

何时何地

受过何种

处　　分

主

要

事

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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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
要

事

迹

所　属

单　位

意　见 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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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部门推荐或审批意见

县级党委、

政府意见
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
市 (州)级党委、

政府意见
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
省直部门意见

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
省委、省政府

审批意见
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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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四川省 “4·20”芦山强烈地震

灾后恢复重建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

姓 名　　　　　　　

归口推荐单位　　　　　　　

填报日期 　2015年　月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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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

此表是推荐四川省 “4·20”芦山强烈地震灾后恢复重

建先进个人用表。

一、本表用黑色钢笔或打印填写,字迹要求工整清晰,

打印填写使用仿宋小四号字体,数字统一用阿拉伯数字。

二、姓名必须准确,工作单位、推荐单位填写全称,数

字统一用阿拉伯数字,籍贯填写××省 (自治区、直辖市)

××市 (县)。归口推荐单位指灾区市 (州)和对口援建市,

省直有关部门。

三、职务、职称和技术等级要按国家有关规定详细填

写。

四、专业技术职务根据个人的专业技术职务级别选填正
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、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、中级专业技术职

务或初级专业技术职务。

五、简历从参加工作填起。

六、主要事迹力求简明扼要,重点突出,字数在800字

左右,可另行附页。

七、此表上报一式4份,规格为 A4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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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　名 性　别 出生年月

民　族 籍　贯 出生地

身份证号

政治面貌 学　历 学　位

照　片
(正面免冠

2吋彩色

近照)

所在芦山
强烈地震
灾后恢复
重建工作
机　　构

芦山强烈
地震灾后
恢复重建
工作职务

参与重建
工作起止
时　　间

是　否
志愿者

工作单位 参加工作
时间

职　务 行政级别

职　称 技术等级

专业技术
职　　务

工作单位
行政区划

工作单位
地　　址

固定 (移
动)电话

何时何地
受过何种
奖　　励

何时何地
受过何种
处　　分

工

作

简

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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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
要

事

迹

所在单位职工 (代表)大会或
村民、居民 (代表)会议意见 所在单位意见

出席会议　　人,
其中同意　　人,反对　　人。

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
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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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部门推荐或审批意见

县级党委、
政府意见

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
市 (州)级党委、
政府意见

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
省直部门意见

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
省委、省政府

审批意见

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
—91—



附件5

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征求意见表
姓　名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单位职务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干部管理

部门意见

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
纪检监察

部门意见

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
卫生计生

部门意见

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
备注:1.推荐对象为机关事业单位干部的须按干部管理权限填

写此表;
2.此表一式4份,随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一并报送。

—02—



企业负责人征求意见表
姓　　名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职　　务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企业名称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企业类型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纪检监察部门意见: 审计部门意见:

工商部门意见: 税务部门 (国税、地税)意见:

环境保护部门意见: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:

卫生计生部门意见: 安全生产部门意见:

统战部门意见: 工商联部门意见:

备注:1.推荐对象为企业负责人的须填写此表,其中私营企业

负责人须有统战部门和工商联部门意见;
2.此表一式4份,随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一并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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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征求意见表
企业名称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企业负责人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纪检监察部门意见:

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
审计部门意见:

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工商部门意见:

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
税务部门 (国税、地税)意见:

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环境保护部门意见:

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:

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安全生产部门意见:

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
统战部门意见:

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工商联部门意见:

盖　章

年　月　日

备注:1.推荐对象为企业的须填写此表,其中私营企业须有统

战部门和工商联部门意见;
2.此表一式4份,随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一并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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